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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御花园分公司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 

 
2019 年 1 月 3 日，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御花园分公司根据

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御

花园分公司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2019）苏国环验（

新区委） 字第（001）号），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 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指

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批复号：苏新

环项【2017】235号）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御花园分公司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长江路318号御花园购物广场G124、G159

室 

建设规模：年接诊宠物量约为 3900 只，其中诊疗约 1500 只/年， 

绝育手术、疫苗接种约  600 只/年，美容、洗浴约  1800 只/年。 

建设内容：租赁面积 200 平方米，诊疗范围以苏州国家技术产业

开发区城乡发展局立项《动物诊疗许可证》（批准文号：苏动诊证

（医院）第 012号）为准，本项目主要主要为猫宠物、狗宠物提供服

务，将设立诊疗、绝育手术、疫苗接种、美容、洗浴等宠物服务项

目，本项目不收治传染病宠物、不提供宠物尸体处理服务。 

工作时数：项目配备医护和管理人员共 8 人，年工作 300 天，每

班工作 8 小时，年工作时间 2400 小时，项目夜间不生产。 

其他情况：项目无浴室、食堂和宿舍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16 年 6 月 9 日获苏州国家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发展

局立项（批准文号：苏动诊证（医院）第 012号）。2017 年10月，建

设单位委托江苏久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

有限公司御花园分公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苏州国家技术产业开

发区环境保护局于2017 年 11 月 21 日予以批复（批复号：苏新环项

【2017】235号）。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2018 年 3 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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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开始调试。受建设单位委托，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在现场勘察基础上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并以此为依据 于 2018 年 9 

月 28~29 日组织开展监测，于 2019 年 1 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报告表编制。该公司暂未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项目从建设至今

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投资概算 100 万元，预计环保投资 5.5 万元，占比5.5%；

实际投资 100 万元，环保投资 5.5 万元，占比 5.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御花园分公司项

目所涉及到生产工序与其匹配的环保处理设施的废水、废气和噪声

部分。本项目的主要设备为 1 台血球仪、1 台呼吸麻醉机、1 台 X 光

机、2 台紫外消毒灯、1 台高压蒸汽灭菌锅、1 台消毒柜、1 台超声

波洗牙机。本次验收不涉及电磁辐射。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按批复（苏新环项【2017】235号）要求建设。根据建设

单位 提供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

有限公司御花园分公司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结论，

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

2015】256号）文件要求，项 目无变化。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水 

本项目依托于承租方内部雨污水管网，实现“清污分流、雨污分

流”。项目主要来源于宠物洗浴用水、综合医疗废水（宠物诊疗用

水、清洗消毒用水）和生活污水。综合医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总余氯、粪大肠菌 群数）

与宠物洗浴用水（主要污染物为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

氮、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余氯）经消毒池消毒处理后和生活

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汇

合后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苏州新区污水处理厂深度

处理（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苏水排字第 1203 号））。 

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来源于诊疗区、危废暂存区产生的工艺废气。

工艺废气（主要污染物为臭气浓度）通过换气无组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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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 

本项目噪声来源于设备机械（医用气泵、空调主机、宠物偶发

叫声等）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项目通过合理布局、厂房隔音、基础

减震、安装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减少对环境影响。 

4、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来源于美容废物、宠物粪便、病理性废

弃物、感染性废弃物、损伤性废弃物、药物性废弃物、化学性废弃

物和职工生活垃圾。病理性废弃物、感染性废弃物、损伤性废弃物

、药物性废弃物、化学性废弃物作为危险废弃物委托医疗废物均委

托苏州中创宠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收集后统一由苏州市悦港医疗废

物处置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已提供废医疗废物委托代处理协议和医

疗废弃物处置合同）；美容废物、宠物粪便和职工生活垃圾委托属

地环卫部门集中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表明：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在

80～100%。 

1、废水 

项目总排口所排放的废水中pH值范围及化学需氧量、悬浮物、

粪大肠菌群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排放浓度日均值均符合《医疗机

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日均值）预处理标准；氨氮、总磷、

总氮排放浓度日均值均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1962-2015）表 1B 级标准。 

2、废气 

项目无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排放浓度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二级标准。 

3、噪声 

本项目昼间西侧环境噪声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表 1 中 4 类标准；东侧环境噪声符合《社会生活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 1 中 2 类标准。 

4、总量核算情况 

项目废水量及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悬浮物、粪大肠菌

群数、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氨氮、总磷和总余氯）排放总量均符合

批复和环评预测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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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 号）中相关规定和要求，验收组一致同意苏州市瑞鹏宠物医

院有限公司御花园分公司项目废水、废气和噪声环保设施通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中相关规定和要求完善与修 

改验收监测报告。 

2、对该项目其他环境保护设施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后，

主体项目方可正式投入正式生产。同时按照管理要求及时网上公示。 

3、要求建设单位对照批复要求，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

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97] 122 号）的要求规范设置排污口规范

化和标志。 

4、本次验收仅对当天现场检查情况负责，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

应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防止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做好相关台账资

料，保障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七、验收组人员信息 

验收组名单见签到表。 

 

 

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御花园分公司 

2019 年 1 月 3 日 


